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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6年8月，建设部、人事部下发了《建设部、人事部关于全国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的通
知》（建监[1996]462号），从1997年起，全国正式举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北京兴宏程建
筑考试培训中心应广大考生的迫切要求，组织了一批执业资格考试辅导名师组成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
考试辅导用书编写委员会，利用这些考试辅导名师在具体辅导和命题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在全面锁定
考纲教材变化、准确把握考试新动向的基础上，科学安排知识体系架构，以独特方法全方位剖析试题
的真实含义，采用多维的解题方法拓展解题思路的编写理念，编写了《2009年全国监理工程师执业资
格考试辅导用书》。　　《2009全国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辅导用书》系列丛书的基本内容包括：
　　命题规律解读通过辅导用书编写委员会对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的命题规律的准确定位，深度
透视命题规律，帮助考生理顺备考思路。　　命题点解读一种话题就是一种考点，一段材料就是一段
积累。辅导用书编写委员会将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的命题要点作了深层次的剖析和总结，帮助考
生有效形成基础知识的提高和升华。　　历年考题诠解辅导用书编写委员会依托历年众多真题，赋予
专业讲解，全面引领考生答题方向，悉心点拨考生破题技巧，有效突破考生的思维固态。　　热点试
题全解辅导用书编写委员会在编写过程中，遵循考试大纲，结合考试教材，经过潜心研究、精心策划
、重点筛选后编写出难易符合考试要求的典型试题，帮助考生巩固已掌握的知识。　　北京兴宏程建
筑考试培训中心专门为考生组成了强大的专家答疑团队，所有考生都可以通过专家答疑邮箱提出问题
，专家答疑团队接到提问后会在24小时内回答考生的提问。我们更希望考生通过邮箱给我们提出宝贵
意见，以便我们在以后修订时更进一步提高辅导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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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设工程合同管理〉命题点全面解读》一书的编者对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的命题规律进行准
确定位，深度透视命题规律，帮助考生理顺备考思路。编者在编写过程中，遵循考试大纲，结合考试
教材，经过潜心研究、精心策划、重点筛选后编写出难易符合考试要求的典型试题，帮助考生巩固已
掌握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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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建设工程合同管理》命题点全面健�

章节摘录

　　命题点15《担保法》规定的担保方式之一——抵押　　1.概念　　抵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向
债权人以不转移占有的方式提供一定的财产作为抵押物，用以担保债务履行的担保方式。债务人不履
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从变卖抵押物的价款中优先受偿。其中债务人
或者第三人称为抵押人，债权人称为抵押权人，提供担保的财产为抵押物。　　2.可以作为抵押物的
财产　　（1）抵押人所有的房屋和其他地上定着物；　　（2）抵押人所有的机器、交通运输工具和
其他财产；　　（3）抵押人依法有权处分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房屋和其他地上定着物；　　（4）抵
押人依法有权处置的国有机器、交通运输工具和其他财产；　　（5）抵押人依法承包并经发包人同
意抵押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荒地的土地使用权；　　（6）依法可以抵押的其他财产。　　3.
不得抵押的财产　　（1）土地所有权；　　（2）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
使用权；　　（3）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医疗卫
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　　（4）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　　（5）依法被查
封、扣押、监管的财产；　　（6）依法不得抵押的其他财产。　　4.效力　　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
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当事人也可以约定抵押担保的范围。　　抵押
人有义务妥善保管抵押物并保证其价值。抵押期间，抵押人转让已办理登记的抵押物，应当通知抵押
权人并告知受让人转让物已经抵押的情况；否则，该转让行为无效。抵押人转让抵押物的价款，应当
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抵押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超过债权的部分归抵押人所
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转让抵押物的价款不得明显低于其价值。抵押人的行为足以使抵押物价
值减少的，抵押权人有权要求抵押人停止其行为。　　抵押权与其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抵押权不得
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的担保。　　5.抵押权的实现　　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
未受清偿的，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受偿；协议不成
的，抵押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
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　　6.拍卖、变卖抵押物所得的价款的清偿顺序　　同一财
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拍卖、变卖抵押物所得的价款按照以下规定清偿：　　（1）抵押合同
已登记生效的，按抵押物登记的先后顺序清偿；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　　（2）抵押合
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的，如果抵押物未登记的，按照合同生效的先后顺序清偿，顺序相同的，按照债
权比例清偿。抵押物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　　命题点16《担保法》规定的担保方式之一——
质押　　1.概念　　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或权利移交债权人占有，用以担保债权履行的担
保。质押后，当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债权人依法有权就该动产或权利优先得到清偿。债务人或者
第三人为出质人，债权人为质权人，移交的动产或权利为质物。质权是一种约定的担保物权，以转移
占有为特征。　　2.分类　　质押可分为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　　3.可以质押的权利　　汇票、支票
、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　　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　　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
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　　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　　命题点17《担保法》规定的
担保方式之一——留置　　1.概念　　是指债权人按照合同约定占有对方（债务人）的财产，当债务
人不能按照合同约定期限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留置该财产并享有处置该财产得到优
先受偿的权利。　　2.留置权的前提　　留置权以债权人合法占有对方财产为前提；并且债务人的债
务已经到了履行期。　　3.能够留置的财产　　能够留置的财产仅限于动产，且只有因保管合同、运
输合同、加工承揽合同发生的债权，债权人才有可能实施留置。　　命题点18《担保法》规定的担保
方式之一——定金　　1.概念　　是指当事人双方为了保证债务的履行，约定由当事人一方先行支付
给对方一定数额的货币作为担保。　　2.数额　　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
额的20％。　　3.合同的形式及其生效　　定金合同要采用书面形式，并在合同中约定交付定金的期
限，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生效。　　4.定金合同的履行　　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
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
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命题点19施工投标保证　　施工项目的投标担保应当在投标
时提供，担保方式可以是由投标人提供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也可以提供第三人的信用担保（保证），
一般是由银行或者担保公司向招标人出具投标保函或者投标保证书。　　投标保证的有效期限一般是
从投标截止日起到确定中标人止。若由于评标时问过长，而使保证到期，招标人应当通知投标人延长
保函或者保证书有效期。　　命题点20施工合同履约保证　　施工合同的履约保证，是为了保证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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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顺利履行而要求承包人提供的担保。　　在建设项目的施工招标中，履约担保的方式可以是提
交一定数额的履约保证金；也可以提供第三人的信用担保（保证），一般是由银行或者担保公司向招
标人出具履约保函或者保证书。　　履约保函或者保证书是承包人通过银行或者担保公司向发包人开
具的保证，在合同执行期间按合同规定履行其义务的经济担保书。保证金额一般为合同总额的5％～10
％。履约保证的担保责任，主要是担保投标人中标后，将按照合同规定，在工程全过程，按期限按质
量履行其义务。　　履约保证的有效期限从提交履约保证起，到项目竣工并验收合格止。如果工程拖
期，不论何种原因，承包人都应与发包人协商，并通知保证人延长保证有效期，防止发包人借故提款
。　　命题点21施工预付款保证　　预付款担保，是承包人提交的、为保证返还预付款的担保。预付
款担保都是采用由银行出具保函的方式提供。　　预付款保证的有效期从预付款支付之日起至发包人
向承包人全部收回预付款之日止。担保金额应当与预付款金额相同，预付款在工程的进展过程中每次
结算工程款（中间支付）分次返还时，经发包人出具相应文件，担保金额也应当随之减少。　　命题
点22建筑工程一切险　　1.概念　　建筑工程一切险是承保各类民用、工业和公用事业建筑工程项目
，包括道路、桥梁、水坝、港口等，在建造过程中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而引起的一切损失的险种。
　　2.投保人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应当由发包人投保建设工程一切险。　　3.被保
险人　　业主或工程所有人；　　承包人或者分包人；　　技术顾问，包括业主聘用的建筑师、工程
师及其他专业顾问。　　4.责任范围　　自然事件，指地震、海啸、雷电、飓风、台风、龙卷风、风
暴、暴雨、洪水、水灾、冻灾、冰雹、地崩、山崩、雪崩、火山爆发、地面下陷下沉及其他人力不可
抗拒的破坏力强大的自然现象。　　意外事故，指不可预料的以及被保险人无法控制并造成物质损失
或人身伤亡的突发性事件，包括火灾和爆炸。　　5.除外责任　　设计错误引起的损失和费用；　　
自然磨损、内在或潜在缺陷、物质本身变化、自燃、自热、氧化、锈蚀、渗漏、鼠咬、虫蛀、大气（
气候或气温）变化、正常水位变化或其他渐变原因造成的保险财产自身的损失和费用；　　因原材料
缺陷或工艺不善引起的保险财产本身的损失以及为换置、修理或矫正这些缺点错误所支付的费用；　
　非外力引起的机械或电气装置的本身损失，或施工用机具、设备、机械装置失灵造成的本身损失。

Page 6



《《建设工程合同管理》命题点全面健�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